连云港昭华科技有限公司
市场部售后服务制度







第一条： 为增进公司经营效能，加强售后服务的工作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： 本办法包括技术服务、退货、索赔等售后服务。





第三条： 技术服务：









（一）  有偿售后服务：系指与公司的销售产品无关，而客户要求支持与合作的服务。  









1） 当客户要求本公司提供有偿服务时，业务员应将客户的要求上报给部门经理与主管副总经理。









2） 由市场部协调技术部，商量有关服务可行性和服务程序、报价事宜。









3） 得到最终服务证明后，向客户确认服务的内容、时间、地点、款项。









4） 由业务员协助技术部解决客户的需求。




5） 该服务所得费用分配，根据公司的财务规定另行分配。



（二）  无偿服务：系指与公司产品的质量有直接关系的技术支持与服务。









      1） 当客户提出售后服务的要求时，业务员应该了解具体的情况，迅速呈报部门经理。









2） 部门经理得到业务员的呈报后，迅速查清该情况的真实背景，与技术部门合作，共同解决客户的服务需求。如果必要，市场部和/或技术部主管领导应亲临现场解决客户的服务需求，以最大程度地满足客户的要求。

第四条： 退货

（一）  当业务员收到客户退货与补货的要求时，应该快速查清导致退货或补货的原因，并做出书面报告，呈报部门经理审核。

（二） 部门经理收到报告后，应该根据业务员提供的情报，将责任区分，并作出处理意见，提交主管副总经理核准。

（三） 在客户提出退货或补货的要求时，应该在客户提出要求的五个工作日内，作出处理办法，并通告客户。

（四） 在客户将货物退回时，应该告之客户将公司开出的发票退回，并送交财务部门处理后，方可重新开具发票。

第五条： 索赔

（一） 当客户提出索赔要求时，业务员应该将整个交易过程作出书面报告，同时，迅速查出出现索赔的环节，上报部门经理。

（二） 部门经理在收到报告后，应该迅速上报主管副总经理，并协同副总经理查出现索赔问题的原因；同时，陪同副总经理一同前往客户处拜访，调查协商有关索赔问题的事宜。

（三） 在索赔问题的环节上出现问题的部门与个人，在索赔结束后，应该视具体情况作出处罚，并召开总结会议。






第六条： 本规定如有未尽事宜，可随时修改，并报总经理批准。


本制度的解释权归总经理所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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